
申请单位：重庆市永川区板桥镇人民政府

修改原因：为落实国家关于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深度融合的政策部署，切实满足板桥镇日益增长的仓储物流、电

子商务交易及检验检疫服务需求，有力推进重庆市永川区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综合提升工程项目，结合《重庆市永川区

国土空间分区规划（2021—2035 年）》中的城镇开发边界，拟对板桥镇镇区 BQ-B01-4/02、BQ-B01-6/02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

修改。

修改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3、《重庆市城镇开发

边界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渝规资规范〔2025〕1号）4、《城市规划编制办法》5、《重庆市详细规划编制审批管理办法》6、《城

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7、《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8、《重庆市永川区国土空间分区规划（2021—2035

年）》9、《永川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管理办法》10、《永川区板桥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B01 等地块修改》

修改内容：本次修改范围面积为 2.7424 公顷。取消停车场 BQ-B01-4/02 地块用地，合并到 BQ-B01-6/02 地块，按开发边界调整规划建设用地

范围，修改后地块编号为 BQ-B01-4/03；调整后位于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的建设用地面积为 0.7266 公顷，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用

地（B1）；调整后地块控制指标：容积率不高于 1.2，最大建筑密度 50%，最大建筑限高 18m，最低绿地率 10%，配套对外开放公

厕 1 座，建筑面积不小于 60 ㎡。

公示单位：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公示地点：1、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专属网页 2、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示栏

公示时间：2025 年 10 月 28 日—2025 年 11 月 28 日

意见反馈：1、若您需对该城乡规划方案发表意见，应在意见反馈期限届满前向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交书面意见，同时提供身份

证明材料、联系方式。书面意见可当面提交也可邮寄方式提交。以邮寄方式提交的，请在信封正面注明“公示反馈意见”字样，

提交时间以邮局收件邮戳载明的时间为准。

2、若您认为是该城乡规划方案的利害关系人，在提交书面意见时，还应提供城乡规划方案直接涉及您利益的证明材料。

3、意见反馈期限截止至公示期届满后 5 日内。规定期限内未反馈意见的，视为放弃权利。

邮寄地址：永川区人民北路 6 号行政综合楼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收

联系人：李先生 咨询电话：023-49899552

板桥镇镇区 BQ-B01-4/02、BQ-B01-6/02地块控规修改批前公示

区位示意

修改前 修改后 修改前后土地利用对比表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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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前 修改后

用地性质
用地

代码

用地面积
用地性质

用地

代码

用地面积

（公顷） （公顷）

1

道路与交通设

施用地
S 0.5822

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
B 0.4855

其

中

社会停车

场用地
S42 0.5822

其

中

商业用

地
B1 0.4855

2

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
B 2.1602

商业服务业

设施用地
B 0.2410

其

中
商业用地 B1 2.1602

其

中

商业用

地
B1 0.2410

合计 2.7424 合计 0.7266


